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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軍事學校正期班甄選入學招生簡章總則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臺、摘要 

二、招生學校： 

(三)代訓生：國防醫學院代

訓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以下簡稱輔導

會）公費生、衛生福利

部(以下簡稱衛福部)公

費生、國防大學理工學

代訓台灣國際造船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

船公司)自費生。 

臺、摘要 

二、招生學校： 

(三)代訓生：國防醫學院代

訓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

委員會（以下簡稱輔導

會）公費生、衛生福利

部(以下簡稱衛福部)公

費生、國防大學理工學

代訓國家中山科學研究

院(以下簡稱中科院)公

費生、台灣國際造船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台船公司)自費生。 

配合「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設

置條例」第 33條修正，該院 111

年調整為招收理工學院軍費

生，不再委託理工學院招收代

訓生，故酌作文字修正。 

貳、報考資格 

一、學歷(力)： 

(二)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

同等學力報考： 

12.持大陸高級中等學校肄

業文憑，符合大陸地區學

歷採認辦法規定，並有入

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

準第 2條第 1款所列情形

之一者。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報

考；錄取後查覺者，撤銷錄

取資格；入學後查覺，一律

開除學籍；任官後查獲者，

依相關法規處理： 

(一)犯內亂、外患、不能安

全駕駛、賭博罪或刑法

妨害風化罪章、詐欺背

信及重利罪章、貪污治

罪條例、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列

之罪，經有罪判決、緩

起訴處分確定或通緝有

案尚未結案。 

(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經有罪判決、緩起

訴處分確定或受觀察、

勒戒及強制戒治之裁

定，或受行政裁罰確定。 

(三)犯前二款以外之罪，經

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

或受保安處分之裁判確

貳、報考資格 

一、學歷(力)： 

(二)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

同等學力報考： 

12.持大陸高級中等學校肄

業文憑，符合大陸地區學

歷採認辦法規定，並有第

1款所列情形之一者。 

 

 

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報

考；錄取後查覺者，撤銷錄

取資格；入學後查覺，一律

開除學籍；任官後查獲者，

依相關法規處理： 

(一)曾犯內亂、外患罪或刑

法賭博罪章、貪污治罪

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列之

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

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經有罪判決確定或

受觀察、勒戒及強制戒

治之裁定，或受行政裁

罰確定。 

(三)犯前二款以外之罪，經

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

而未宣告緩刑或未准易

一、法律司考量原修文未述明

引用規定，建議本目酌作

文字修正。 

二、配合「軍事學校學生研究

生學籍規則」第 19 條第 2

項修正，修訂入學限制條

件，第一至三款酌作文字

修正。 

三、配合「國軍預備學校國中

部高中部學生入學辦法」

第 6條第 1項修正，第四、

五款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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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定。但獲准易科罰金、

易服社會勞動執行完

畢、緩刑期滿而緩刑之

宣告未經撤銷，或符合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八十

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

者，不在此限。 

(四)在校期間因違反品德言

行規定受記大過 1 次以

上處分。 

(五)經軍警校院開除學籍離

校、或經中正國防幹部

預備學校依「國軍預備

學校國中部高中部學生

入學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6 款予以

轉學未滿 3年。 

科罰金、易服社會勞

動，或受保安處分之裁

判確定。但符合少年事

件處理法第八十三條之

一第一項規定者，不在

此限。 

 

(四)在校期間因違反品德言

行規定受記大過 1 次以

上處分，或經軍警校院

開除學籍離校未滿 3年。 

參、體檢 

九、軍事學校正期班招生委員

會將提供考生基本資料

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簡稱健保署)與

社會及家庭署(簡稱社家

署)進行精神疾病、癲癇

疾病、身心障礙及重大傷

病病史勾稽事宜；另由健

保署及社家署提供考生

健康(精神疾病、癲癇疾

病、身心障礙及重大傷

病)紀錄，必要時考生應

配合完成醫療評估作

業，俾利依考選簡章所訂

基準進行人員甄選之體

格查核程序。 

參、體檢 

九、軍事學校正期班招生委員

會將提供考生基本資料

向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

保險署(簡稱健保署)進

行精神及癲癇疾病病史

勾稽事宜；另由健保署提

供考生健康(精神疾病就

醫)紀錄，必要時考生應

配合完成醫療評估作

業，俾利依考選簡章所訂

基準進行人員甄選之體

格查核程序。 

配合「國軍志願役新進人員體

格檢查作業規定」第 3條修正，

本目酌作文字修正。 

肆、報名 

九、報名繳交資料： 

(一)報名文件： 

13.曾接受徵兵體檢者，須

繳交役男體格檢查表影

本 1份。 

(二)報名「學校推薦」書面

審查資料：詳閱各校院

校系分則。 

肆、報名 

九、報名繳交資料： 

(二)報名「學校推薦」書面

審查資料： 

1.自傳。 

2.就讀學校師長推薦函（未

檢附者視同學校推薦資

格不符，推薦人亦須簽名

並加蓋學校章戳，範例如

附件三）。 

3.非應屆畢業生報考須繳

交原畢業學校師長推薦

函及相關資料，始符合報

一、軍醫局依各招生(募)班隊

執行現況，建議增列本目。 

二、因應教育部「十二年國民

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修正，學習歷程資料取代

原有「學校推薦」審查資

料，各校院依課程需求訂

定所需資料，故將書面審

查繳交資料統一詳列於各

學系(組)校系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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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考學校推薦資格。 

4.應屆畢業生繳交高一至

高三上，歷年學科成績

單，並須加蓋學校教務處

章戳；非應屆畢業生繳交

高中各學期成績單，並加

蓋學校教務處章戳。 

5.其他（社團參與、競賽成

果、學生幹部、全民英檢

成績、技能檢定證照、志

工服務證明等）。 

6.申請國防大學政治作戰

學院應用藝術學系須繳

交音樂、美術、戲劇等藝

術領域相關社團、展演、

競賽之紀錄及文字或影

像作品。 

陸、甄試方式 

(五)第二階段考試地點： 

5.臺中考場：臺中市立臺中

第二高級中等學校(臺中

市北區英士路 109號)。 

陸、甄試方式 

(五)第二階段考試地點： 

5.臺中考場：國立臺中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臺中市南

區高工路 191號)。 

配合後備指揮部學校洽借作

業，調整考試地點。 

壹拾肆、一般規定 

四、新生報到入學後，應遵守

「軍事學校學生研究生

學籍規則」及各校院相關

規定；另如因學校組織調

整，依當年度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任官後如違反性

別平等、危險駕駛交通工

具、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

例或其他違規情事者，依

國軍相關規定檢討議

處，情節重大者列為汰除

對象。 

五、各校院錄取新生於錄取後

或入學後於就學期間

內，如有違反「軍事學校

學生研究生學籍規則」第

40條所列情形之一者，予

以退學。 

壹拾肆、一般規定 

四、新生報到入學後，應遵守

「軍事學校學生研究生

學籍規則」及各校院相關

規定；另如因學校組織調

整，依當年度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任官後如違反性

別平等、服用酒類而違法

駕駛交通工具、違反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或其他違

規情事者，依國軍相關規

定檢討議處，情節重大者

列為汰除對象。 

五、各校院錄取新生於錄取後

或入學後於就學期間

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依「軍事學校學生研究生

學籍規則」規定予以退

學： 

(一)因傷病致體格發生變化

致不符「軍事學校正期

班學生體檢體格區分

表」規定。 

(二)德行考核未達基準。 

(三)不符簡章所述條件。 

一、法律司建議依「陸海空軍

懲罰法」第 15 條第 12 款

後段，修正本項文字。 

二、法律司考量軍校學生退學

條件已詳列於「軍事學校

學生研究生學籍規則」第

40條，建議修正本項。 

 


